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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第十七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任務如下：
一、人文及科學研究。
二、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

三、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第  三  條    中央研究院置院長一人，特任，綜理院務；副院長二人或三人，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院長，由本院評議會就院士中選舉候選人三人，呈請總統遴選並任命之。副院長，由院長就院士中遴選，併同其任期報請總統任命之。

院長任期五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  四  條    中央研究院置院士若干人，依下列資格之一，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
一、對於專習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者。
二、對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五年以上，成績卓著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
第  五  條    中央研究院院士每二年選舉一次，由院士會議選舉之，每次名額至多三十人。
院士會議以院長為主席；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指定副院長一人代理之。

第  六  條    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選舉，應先經各大學、各獨立學院、各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研究機關或院士五人或評議員五人以上之提名，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審定為候選人，並公告之。
院士選舉辦法，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定之。

第  七  條    中央研究院院士分下列三組，每組名額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定之：
一、數理科學組。

二、生命科學組。
三、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第  八  條    中央研究院院士職權如下：
一、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
二、選舉評議員。
三、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
四、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
院士會議規則，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院長核定之。
第  九  條    中央研究院置名譽院士。
外國學者專家，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經院士十人以上提議，全體院士過半數通過，得被選為名譽院士。
每一名譽院士之當選理由，應公告之。
第  十  條    中央研究院設評議會，由當然評議員及聘任評議員組織之。中央研究院院長、副院長、各研究所所長及各研究中心主任為當然評議員，並以院長為評議會議長。
聘任評議員三十人至五十人，依第七條所列各組分配名額，由院士選舉，經中央研究院呈請總統聘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聘任評議員任期內辭職或出缺時，由評議會補選，呈請總統聘任，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任期為限。
聘任評議員選舉辦法及評議會會議規則，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院長核定之。
第 十一 條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置執行長一人，由每屆評議員互選產生，報請院長聘任之。
聘任評議員及評議會執行長，均為名譽職。

第 十二 條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議定本院研究學術計畫。
二、評議關於研究組織及工作興革事宜。
三、促進國內外學術合作及聯繫。
四、受中央政府委託，規劃學術發展方案。
五、中央研究院院長任期屆滿、辭職或出缺時，選舉院長候選人。
六、其他依本法規定掌理之事項。
第 十三 條    中央研究院依國家與學術發展需要，並本於自然科學及人文與社會科學均衡發展，設立各種研究所；其組織規程，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院長核定之。
新設研究所或裁併現有研究所，應經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之評估及通過，並報院長核定之。

第 十四 條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置所長一人，並得置副所長一人至二人，在籌備設所期間，置籌備處主任一人，並得置副主任一人至二人，均由院長聘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研究助理及助理五等，由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提交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院長聘任之。但各研究所提聘研究助理及助理，得委由本院人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聘任。
各研究所於必要時，得依前項規定聘請通信研究員、兼任研究員或兼任副研究員。
第 十五 條  　中央研究院因各研究所學術發展需要，得在前條研究人員以外﹐置特聘研究員，其資格由本院定之。
前項及前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於研究所籌備處亦適用之。
第 十六 條    下列事項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於研究所組織規程定之：
一、研究所及研究所籌備處設立程序。

二、研究所所長、副所長及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副主任資格。

三、各種研究人員資格。

四、研究所及研究所籌備處人員編制。
第 十七 條    中央研究院依學術發展需要，得設立各種研究中心。中心置主任一人，並得置副主任一人至二人。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之職級分等及審聘程序，與本院各研究所同。
研究中心之籌備、設置、裁併程序及中心組織規程，經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由院長核定之。
第 十八 條    中央研究院得置研究技術人員。

研究技術人員分為研究技師、研究副技師、研究助技師及技術助理四級。
前項各級人員之新聘、續聘及升等規則，由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之。
第 十九 條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研究所籌備處設學術諮詢委員會；院設學術諮詢總會，直屬於院長，由各研究所及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諮詢委員會推薦委員若干人為總會委員，並得延聘院外專家若干人為委員，共同組織之，均為名譽職。
前項學術諮詢委員會及學術諮詢總會之組織規程，由院定之。

第 二十 條    學術諮詢總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院副院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或二人，由院長就總會委員中聘任，協助院長辦理下列事項：
一、蒐集有關本院學術研究之國內外學術發展狀況資料。
二、評估各研究所研究工作方針、成果及未來發展，按時向評議會提出報告。
三、釐訂學術審查方法與程序，協助各研究所、研究所籌備處辦理研究人員延聘及升等審查事宜。
四、策劃、聯繫國內外學術合作事宜。
五、籌議院長交辦之學術事件。
第二十一條    學術諮詢總會置執行秘書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副執行秘書二人或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均得由研究員兼任，承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之命，辦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二十二條    中央研究院設總辦事處，下設秘書組、公共事務組、總務組、學術事務組、計算中心及儀器服務中心，辦理本院行政工作；各組及中心得分科辦事。

總辦事處各組及中心之職掌，均於本院處務規程中定之。

第二十三條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副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組主任四人，中心主任二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中心副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三人至五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高級分析師一人或二人，高級管理師二人或三人，高級設計師一人或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六人至十人，編審四人至六人，技正二人或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五人，編審三人，技正一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科長十九人至二十三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其中四人，得由高級分析師或高級管理師兼任；專員十九人至二十五人，分析師一人或二人，維護工程師二人或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管理師一人至三人，設計師二人至四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三十八人至五十四人，技士四人至六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佐四人至六人，助理管理師二人至四人，助理設計師一人至三人，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技佐三人，助理管理師二人，助理設計師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護士一人，列士（生）級；辦事員六人至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三人至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前項所列處長、副處長、組主任、中心主任得由研究員兼任。

本法修正施行前，本院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得繼續僱用至離職時止。

第二十四條    中央研究院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二十五條    中央研究院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二十六條    中央研究院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所定各職稱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二十八條    中央研究院於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前，已遴用之現任行政、技術人員，除已取得任用資格者外，得繼續任原職至其離職為止。

第二十九條    中央研究院設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及人事委員會，並得因業務需要，設其他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均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充之。

第 三十 條    中央研究院為處理院務，舉行院務會議，其議事程序及院內辦事規則，另以處務規程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17年11月9日國民政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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